不予受理通知书

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bookmark: _GoBack]在 (2022)京0114民初9896号北京市昌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南口管理服务中心诉丁子豪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贵院委托我单位对已被拆除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兴隆东街32号院的涉案房屋的重置成新价进行鉴定。
经审查，因房屋已灭失，相关当事人仅能提供涉案房屋灭失前的部分照片，无法全面反映涉案房屋建材、装修、结构部件等重要影响因素，进而无法满足《北京市房屋重置成新价评估技术标准》的使用要求，本机构决定不予受理，并退还相关鉴定评估材料。请与我单位联系办理退还鉴定评估材料等手续。
特此通知。

联系人：陈颖，联系电话：010-82253558,13911093773
专业机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B座10层1001康正评估，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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